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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医疗废物处置的合规注意事项 

导言：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下

称“新冠疫情”）爆发，与新冠疫情相关产生了

大量含感染性废物在内的医疗废物（下称“新冠

医废”）。医疗废物属于危险废物，如其未能得到

安全和有效地管理和处置可能导致疫情的进一步

扩散和次生灾害。本文简概、梳理近期政府部门

为应对本次新冠疫情下产生的医疗废物而发布的

主要法规和政策，及相应的重点监管要求以及需

要避免的违法行为，供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

运输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和其他在抗疫

过程中可能接触到医疗废物的单位参考。 

一、 新冠疫情下医疗废物的总体监管要求 

2020 年 1 月 28、29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下

称“卫健委”）和生态环境部先后发布了《关于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医疗机构

医疗废物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20〕

81 号）（下称“81 号文”）和《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技术指南

（试行）》（下称“《新冠医废指南》”），率先确

定新冠医废处置原则、管理和技术要求。81 号文

提出落实医疗机构主体责任、加强分类收集、运

送和贮存，《新冠医废指南》则进一步明确应急处

置的管理和技术要求。之后，各地方主管部门密

集出台了很多相关法规和政策。我们将上述这些

文件合称为“新冠医废处置新规”。  

二、 新冠疫情下医疗废物接触单位需要关注的监

管重点 

新冠医废处置新规从分类包装、临时贮存、

专门运输、集中处置、资料留存、作业防护等环

节对新冠医废的处置进行了“全流程”的规定，

在既有的医疗废物处置标准、流程的基础上，针

对新冠医废的高传染性风险，对医疗废物处置标

准进行了强化，同时也指出新冠医废可参照《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行）》（环发〔2003〕

206 号）、《应对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医疗废物管

理预案》（环办〔2009〕65 号）相关要求处置，

这对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运输机构、医疗废

物集中处置单位的日常运营提出了更高的合规要

求。 

结合本次新冠医废处置新规中强调的重点，

我们区分不同的主体，将一些重点的监管要求（如

违反可能触发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提示如下供

参考，相关单位应特别关注与之相关的法定义务

或合规要求： 

1、 医疗卫生机构需特别注意的监管重点 

 收治的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产生的生活垃圾应按照医疗废物管理和处置 

 对从事新冠医废收集、贮存等工作的人员和管理人员采取职业卫生防护措施，包括加强对新冠医

废和相关设备的消毒以及操作人员的个人防护（如穿工作服、隔离衣、防护靴、戴工作帽和防护

口罩，近距离处置废物的人员还应戴护目镜）和日常体温监测工作；有条件的地区，可安排新冠

医废收集、贮存、转运、处置一线操作人员集中居住 

 将新冠疫情防治过程中产生的感染性新冠医废与其他医疗废物实行分类分流管理，如实行专场存

放、专人管理，不与其他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混放、混装 

 将新冠医废按照类别分置于专用包装物（采用鹅颈结式封口，分层封扎）或者容器（如收集桶应

为脚踏式并带盖），盛装新冠医废的包装袋和利器盒的外表面被感染性废物污染时，应当增加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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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袋 

 每个包装袋、利器盒应当系有或粘贴中文标签，标签内容包括：新冠医废产生单位、产生部门、

产生日期、类别，并在特别说明中标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或者简写为“新冠” 

 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对新冠医废进行登记，登记内容包括新冠医废的来源、种类、

重量或者数量、交接时间，最终去向以及经办人签名，特别注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或

“新冠” 

 及时收集、运送新冠医废，临时贮存不超过 24 小时 

 按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要求的方法（如使用 1000mg/L 的含氯消毒液）和频次（如每天两次）对

墙壁、地面、物体表面喷洒或拖地消毒 

2、 医疗废物运输机构需特别注意的监管重点 

 在运送新冠医废前，应当检查包装袋或者利器盒的标识、标签以及封口是否符合要求。防止造成

新冠医废专用包装袋和利器盒的破损、防止新冠医废直接接触身体，避免新冠医废泄漏和扩散 

 使用专用新冠医废运输车辆或使用参照医疗废物运输车辆要求进行临时改装的车辆（有条件的地

区，可安排固定专用车辆单独运输新冠医废） 

 转运前应确定好转运路线（尽量避开人口稠密地区），运输时间避开上下班高峰期 

 在暂存处单独设置区域存放，尽快交由医疗废物处置单位进行处置 

 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具体内容参见第 1 条），不与其他医疗废物混装、混运，与其他

医疗废物分开填写转移联单，并建立台账 

 新冠医废应在不超过 48 小时内转运至处置设施 

 每天运送结束后，对运送工具进行清洁和消毒（如含氯消毒液浓度为 1000mg/L） 

3、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需特别注意的监管重点 

 医疗废物处置单位要优先收集和处置新冠医废，且新冠医废宜采用高温焚烧方式处置 

 运抵处置场所的新冠医废尽可能做到随到随处置，且新冠医废在处置单位的暂时贮存时间不超过 

12 小时 

 必须设置隔离区，隔离区应有明显的标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并由专人负责；按照卫生健康主

管部门要求的方法和频次对墙壁、地面、物体表面喷洒或拖地消毒 

 进料方式宜采用专门输送上料设备，防止新冠医废与其他焚烧物接触造成二次交叉污染 

 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具体内容参见第 1 条），总体而言新冠医废产生部门、运送人员、

暂存处工作人员以及新冠医废处置单位转运人员之间，要逐层登记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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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冠疫情下违反医疗废物的监管要求可能导

致的法律责任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

物运输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如未能依法

处置新冠医废，有可能面临行政、民事、劳动等

方面的法律责任，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

事故的，可能被原发证部门暂扣或者吊销执业许

可证件或者经营许可证件；违反国家规定，排放、

倾倒或者处置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

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还可能构

成污染环境罪并面临刑事责任。 

根据新闻报道，我们注意到已有医疗卫生机

构因违反新冠医废处置新规而被处罚，一些地方

的司法机关也发文，将违法处置造成病毒传播等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情形列为予以严厉打击的涉

疫违法犯罪情形。有鉴于此，我们建议相关机构

参照以上总结的新冠医废处置新规中的监管重

点，在非常时期严格依法合规处置新冠医废。 

四、 结语与建议 

在“疫情防治攻坚战”的背景下，医疗卫生

机构、医疗废物运输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

位作为抗疫的一线单位，应持续关注既有的医疗

废物和危险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相关的

法律法规和标准，同时关注和落实近期出台的新

冠医废处置新规项下的要求，并基于合规监管的

重点，及时给自己“体检”，发现并处理潜在的

合规风险点，提升合规管理能力。在发生行政案

件时，相关单位应第一时间判断是否需要专业的

环境律师介入协助应对，通过申辩和听证等合法

途径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如您有任何具体的问

题，欢迎邮件联系我们：ecoenvpro@junhe.com。 

关于君合 EHS 团队：君合是国际公认的、提

供优质法律服务的中国大型综合律师事务所之

一，拥有逾 800 人的专业团队。作为中国环境、

健康及安全生产法律业务领域的先驱之一，君合

EHS 团队为跨国公司客户在环境、健康及安全领

域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涵盖项目开发和设立

合资公司，并购交易，企业日常运营，EHS 合规，

政府调查，行政处罚、复议和诉讼等。 

 

 

 

 

 

 

 

朱  核   合伙人  电话：86 21 2208 6340    邮箱地址：zhuh@junhe.com 

倪天伶  合伙人  电话：86 21 2208 6346    邮箱地址：nitl@junhe.com 

汤  韬   律  师  电话：86 21 2283 8222    邮箱地址：tangtao_MacTavish@junhe.com 
 

本文仅为分享信息之目的提供。本文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君合律师事务所的任何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您想获得更多

讯息，敬请关注君合官方网站“www.junhe.com” 或君合微信公众号“君合法律评论”/微信号“JUNHE_Legal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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